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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火災發生類型分析 

壹、 前言 

 

   澎湖縣四面環海，有人居住的島嶼有 20 個，總面積 124.6 平方公

里，全縣行政區域劃分為 5鄉 1市共 97 村里。面積以馬公市最大，

其次依序為湖西、白沙、西嶼、望安、七美，人口數及密度亦以馬公

市最高，因此火災發生件次集中於馬公市。 

 

    澎湖縣消防局自 88 年 4月成立，依其救災轄區狀況配置有二大

隊，因島嶼眾多的轄區特性，為兼顧各地區民眾救災需求配置有馬

公、湖西、澎南、白沙、西嶼、大倉、吉貝、員貝、鳥嶼、虎井、桶

盤、望安、七美、花嶼、將軍等 15 分隊，囿於地方政府財力困窘，

消防人力尚無法補足，目前仍有部分島嶼未設有消防據點。由於我國

防救災業務近年不斷擴增，除傳統火災外其範圍已擴及風災、水災、

震災、重大爆炸等災害，因此建構完整防救災任務之組織體系刻容

緩，俾利消防及防救工作之遂行，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一、 火災類型 

火災依燃燒物質區分四大類： 

類別 名稱 說明 滅火方式 

A 類 普通火災 普通可燃物如木製品、紙纖

維、棉、布、合成只樹脂、橡

膠、塑膠等發生之火災。通常

建築物之火災即屬此類。 

可以藉水或含水溶液的冷

卻作用使燃燒物溫度降

低，以致達成滅火效果。 

B 類 油類火災 可燃物液體如石油、或可燃性

氣體如乙烷氣、乙炔氣、或可

燃性油脂如塗料等發生之火

災。 

最有效的是以掩蓋法隔離

氧氣，使之窒熄。此外如移

開可燃物或降低溫度亦可

以達到滅火效果。 



 2 

C 類 電氣火災 涉及通電中之電氣設備，如電

器、變壓器、電線、配電盤等

引起之火災。 

有時可用不導電的滅火劑

控制火勢，但如能截斷電源

再視情況依Ａ或Ｂ類火災

處理，較為妥當。 

D 類 金屬火災 活性金屬如鎂、鉀、鋰、鋯、

鈦等或其他禁水性物質燃燒

引起之火災。 

這些物質燃燒時溫度甚

高，只有分別控制這些可燃

金屬的特定滅火劑能有效

滅火。 

 

二、 火災危害 

（一）煙 

火災發生時，常伴隨著大量的濃煙，濃煙中除燃燒中所產生之碳

粒、殘渣、餘燼外，還伴隨著大量的有毒氣體如 HCN，HS， CO 等，

其中尤以一氧化碳之毒性最強，由於人體吸入一氧化碳會導致體內紅

血球失去運輸氧氣的功能，因此空氣中如含有微量之一氧化碳即會致

使人體機能失去正常運作，產生暈眩，嘔吐感，如空氣中一氧化碳之

含量超過 3％，則即能致人於死，故一氧化碳、無形、無色、無臭，

常成為火場中最大的無形殺手。 

（二）高溫 

火災中，因物質的燃燒而釋放大量的熱由火場的空氣吸收，而產

生一高溫的環境。根據研究，人體所處的環境，當溫度超過 150。C

時，人的生理機能即會失去正常功能，而一般木造建築物的火場，溫

度均在 8OO。C 以上，鋼筋混凝土結構之密閉建築物更在 12OO。C 以

上，其對人體造成的傷害不可謂不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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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火 

一般而言，火是造成火災中，灼傷的主要原因，旦通常是人命傷

亡的間接原因。因為，火災中，人命的傷亡，通常是先因吸入大量的

濃煙或有毒氣體，造成昏倒、失去知覺或死亡，而後才由伴隨而至的

火焰侵襲。 

三、火災逃生的狀況及方法 

（一）逃生避難時  

1.不可搭乘電梯，因為火災時往往電源會中斷，會被困於電梯中。  

2.循著避難方向指標，由安全梯進入安全梯逃生。  

3.以毛巾或手帕掩口：利用毛巾或手帕沾濕以後，掩住口鼻，可避免

濃煙的侵襲。  

4.濃湮中採低姿勢爬行：在煙中避難時儘量採取低姿勢爬行，頭部愈

貼近地面愈佳。 

5.濃煙中戴透明塑膠袋逃生：以簡易的裝備能使人們在煙中逃生時，

能提供足量的新鮮空氣，並隔離煙對眼精的侵襲。 

6.沿牆面逃生：在逃生時，如能沿著牆面，則當走到安全門時，即可

進入，而不會發生走過頭的現象。  

（二）在室內待救時  

1.用避難器具逃生 ： 避難器具包括繩索、軟梯、緩降機、救助袋等。  

2.塞住門縫，防止煙流進來 ：在室內待救時，將門關緊，火是不會

馬上侵襲進來的。但煙會從門縫間滲透進來，所以必須設法將門縫

利用膠布或沾溼毛巾、床單、衣服等塞住防止煙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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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法告知外面的人 ：在室內待救時，設法告知外面的人知道你待

救的位置，讓消防隊能設法救你。 

4.至易於獲救處待命 ：在室內待救時，如可安全抵達安全門，進入

安全梯間或跑至頂樓頂平台，均是容易獲救的地點。如不幸地，受

困在房間內，則應跑至靠陽台或窗戶旁等待救援。  

5.要避免吸入濃煙 ：濃煙是火災中致命的殺手，大量的濃煙吸入體

內會造成死亡，吸入微量的濃煙則可能導致昏厥，影響逃生。 

（三）無法期待獲救時  

當無法期待獲救時，絕對不要放棄求生的意願，此時當力求鎮

靜，利用現場之物品或地形地物，自求多福，設法逃生。  

1.以床單或窗簾做成逃生繩 ： 利用房間內之床單或窗簾捲成繩條

狀，首尾互相打結銜接成逃生繩。將繩頭綁在房間內之柱子或固定

物上，繩尾拋出陽台或窗外，沿著逃生繩往下攀爬逃生。 

2.沿屋外排水管逃生 ： 如屋外有排水管可供攀爬往下至安全樓層或

地面，可利用屋外排水管逃生。  

3.絕不可跳樓 ： 在火災中，常會發生逃生無門，被迫跳樓的狀況，

非到萬不得已，絕不可跳樓，因為跳樓非死即重傷，最好能靜靜待

在房間內，設法防止火及煙的侵襲，等待消防人員的救援。 

 

貳、100 年火災案件統計分析 

一、100 年全國火災案件統計分析 

100 年全國發生火災案件計 1772 件，因火災所造成死傷人數

分別為 97 人、288 人，財物損失金額計新台幣 5億 5,253 萬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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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縣火災案件計 35 件，僅佔全國火災件數 1.98％，火災死亡

人數 1人，受傷人數 2人，財物損失金額計新台幣 81萬 5,000元。 

 

（一） 本縣 100 年「火災件數」、「死亡人數」、「受傷人數」及「財

物損失金額」等項目，分別佔全國火災案件之 1.98％，死、

傷人數各為 1.03％、0.69％，財物損失金額則佔 0.15％（如

表 1）。 

 

表 1：100 年全國火災統計比較表 

全國火災件數
全國火災死亡人

數

全國火災受傷人

數

全國火災財物損

失金額(千元)

全國 1772 97 288 552535

澎湖縣 35 1 2 815

百分比 1.98% 1.03% 0.69% 0.15%

100年全國火災次數及火災損失統計比較表

 

 

（二）依火災類別區分，100 年本縣火災類別分別佔全國火災類型「建

築物」0.96％，「森林田野」9.04％，「船舶」16.67％，「其他」

5.04％（如表 2）。 

 

表 2：100 年火災類別統計比較表 

建築物 森林田野 車輛 船舶 航空器 其他

全國 1249 166 212 6 0 139

澎湖縣 12 15 0 1 0 7

百分比 0.96% 9.04% 0.00% 16.67% 0.00%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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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0 年本縣火災案件比較分析 

（一）100 年火災類型為「建築物」火災 12 件，「森林田野」（燒草）

火災 15 件，「船舶」火災 1 件，「其他類」火災 7 件，依發生

地所轄行政區域區分為「建築物」火災：馬公市 8件、湖西區

3件、白沙鄉 1件，「森林田野」火災：馬公市 5件、湖西鄉 3

件、白沙鄉 2 件、西嶼鄉 4 件、望安鄉 1 件，「船舶」火災：

白沙鄉 1 件，「其他」火災：馬公市 3件、湖西鄉 3件、白沙

鄉 1件（如表 3、圖 1） 

 

表 3：100 年火災類型統計比較表 

總計 12 15 0 1 0 7

馬公市 8 5 0 0 0 3

湖西鄉 3 3 0 0 0 3

白沙鄉 1 2 0 1 0 1

西嶼鄉 0 4 0 0 0 0

望安鄉 0 1 0 0 0 0

七美鄉 0 0 0 0 0 0

其他
        類

別
建築物 森林田野 車輛 船舶 航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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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火災類型依行政區域統計比較圖 

（二） 100 年火災案件類型依月份發生件數分別為「建築物」於 2

月、5 月及 10 月各發生 2 件為最多；「森林田野」於 4 月發

生 6件最多，3月發生 4件次之；「船舶」則發生於 5月，「其

他」類型火災則以發生於 1月 3件為最多（如圖 2）。 

 

圖 2：火災類型依發生月份統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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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各火災類型所發生時段分佈統計 100 年「建築物」火災發

生於 21-24 時段 3件為最多，「森林田野」火災發生於 12-15

時段 7 件為最多，「船舶」火災則發生於 15-18 時段 1 件，「其

他」類型火災以發生於 12-15 時段 3件為最多（如圖 3）。 

 

 

圖 3：火災類型依發生時段統計比較圖 

 

（四） 100 年火災類型所造成財物損失金額分別為「建築物」火災

損失金額為新台幣 57萬 5,000元佔 71％，「船舶」火災損失

金額為新台幣 23 萬元佔 28％，另「其他」類型（漁網網具

等）火災損失金額為新台幣 1萬元佔 1％（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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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火災類型財物損失統計比較圖 

 

（五） 100 年火災造成死亡人數計 1 人，受傷人數計 2 人，其造成

死傷原因除 1 人為消防人員救災時不慎被玻璃割傷外，餘分

別為受火焰燒傷及火焰燒死（如表 4），其中造成人員死亡之

火災案件為燒草火災，造成受傷案件則為建築物火災與燒草

火災各 1件。 

表 4：100 年火災類型統計比較表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火焰

灼燒

有害

氣體
跳樓

外物

擊中

倒塌

物壓
其他

不明

因素

總計 0 1 1 1 1 2 2 0 0 0 0 1 0

馬公市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湖西鄉 0 1 1 0 0 0 1 0 0 0 0 0 0

白沙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西嶼鄉 0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望安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七美鄉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類

別

區域別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死傷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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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起火原因為「人為縱火」、「燃放爆竹」及「其他」（燃燒雜草）

等各 1 件各佔 3％，「敬神掃墓祭祖」7 件佔 20％，「菸蒂」

12 件佔 34％，「電氣設備」13件佔 37％，依火災類別區分則

為「建築物」火災均屬「電氣設備」因素引起，「森林田野」

火災起火原因分別為「敬神掃墓祭祖」與「菸蒂」各 7件，「其

他」（燃燒雜草）1 件，「船舶」火災則研判為「電氣設備」

因素，另「其他」類型火災起火原因分別為「人為縱火」、「燃

放爆竹」各 1件，「菸蒂」5 件（如圖 5，表 5）。 

 

 

 

圖 5：100 年火災起火原因統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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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0 年火災起火原因統計比較表 

建築物 森林田野 車輛 船舶 航空器 其他

人為縱火 1

掃墓祭祖 7

菸蒂 7 5

電氣設備 12 1

燃放爆竹 1

其他 1

 

（七） 100 年火災 35 件與 99 年 40 件比較呈減少 5 件，其中「建築

物」火災件數增加 1 件，「森林田野」（燒草）火災減少 3件，

「車輛」減少 2 件，「船舶」火災件數相同 1 件，「其他類」

火災減少 1 件（如圖 6）。 

 

 

圖 6：100 年火災類型件數與 99年同期統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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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合分析及防範對策 

 

一、綜合分析 

（一）依前述各項統計分析結果，100 年火災案件類型除「建築物」

火災外，則以「森林田野」（燒草）火災發生件數為最多，且

其燒草火災造成民眾死、傷各 1人，綜合分析結果本縣於清明

節期間及耕作交替期間，民眾常於整地清除雜草時抽菸亂丟菸

蒂或以引火燃燒雜草等方式造成燒草火災件數居高不下，顯見

防火管理的重點是「人」而非「物」。民眾對於看似微不足道

的行為，卻極易造成自身或他人生命、財產損失之火災案件，

因此，加強預防此類火災發生教育宣導工作列入消防局預防宣

導重點項目。 

 

（二）從火災案例中可以歸納出形成火災最主要的原因，有下列八項： 

      1.火災之發現過遲。 

      2.通報消防單位延遲。 

      3.初期滅火失敗。 

      4.火源處理不當。 

      5.避難引導不當。 

      6.滅火設備不良。 

      7.建築構造不良。 

      8.裝潢材料不當。 

      以上八項中，除 6、7、8項屬硬體設備外，其餘五項均可歸結

為管理不善及教育訓練不足。換言之，均屬軟體措施方面。又

即是硬體方面，若有防火的意識與觀念，應不致太過離普。即

便業主欠缺觀念，防火管理人秉持其專業知識與責任，亦會促

請所有人改善。所以防止火災擴大與阻止人命傷亡之重點，仍

在軟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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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火管理的重點在於「人」，而人的問題是變動的、無形的，

更是不易掌握的。人愈多，管理愈複雜，可能出現的疏忽愈多，

危險性當然愈大。所以在一個機關或企業體中，如何使員工充

分認識防火管理之重要性，提高其防火意識，充實其防火知

識，訓練其警覺興及應變機能，進而建立一套能夠發揮有效防

火管理之體制，這才是防火管理之重點。 

 

二、防範對策 

（一）列管公共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查 

為因應各類型公共場所發展，針對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及各類公共

危險務品儲存場所，定期實施查察，以確保公共安全，本縣目前列管

場所共計 811棟。 

 

表 6：澎湖縣政府消防局列管公共場所統計表 

年別 總計 
五層    

以下 

六
層
 

七
層
 

八
層
 

九
層
 

十
層
 

十
一
層
 

十
二
層
 

十
三
層
 

十
四
層
 

96 年 713 615 17 57 9 3 4 0 6 0 2 

97 年 667 571 20 52 9 5 4 0 4 0 2 

98 年 742 641 21 53 10 5 5 0 5 0 2 

99 年 751 647 22 53 10 5 6 1 5 0 2 

100 年 811 707 22 54 10 5 5 1 5 0 2 

101 年 6 月 810 707 22 53 10 5 6 1 4 0 2 

 

（二）推動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為確保消防安全設備經常維持堪用狀況，消防法第九條明定應設

消防安全設備場所管理權人，並應定期委託消防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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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檢修所設消防安全設備，其檢修結果依限向當地消機關申報，

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查。消防局為縣民公共安全把關，嚴格審核

本縣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檢修申報率，甲類場所（每半年應申報 1 次）

檢修申報率均達 100％。 

 

（三）推動防火管理制度 

現代消防觀念為「預防為主、搶救為輔」，消防工作重點在於如

果能作好火災預防工作，便可防止火災發生，發生也可將傷害與損失

降低。所謂「防火管理制度」即是建物管理權人應遴用防火管理人，

使其接受適當的講習、訓練，就建築物特性擬訂整體安全之消防防護

計畫，並據以實施員工報警、滅火、避難引導自衛消防編組演練及自

身消防安全設備維護、防火避難設施及能源設備使用管理監督等，以

保障該公共場所之安全。本縣轄內應遴用防火管理人場所共計 303

家，消防局均定期落實督導查察工作。 

 

（四）推動防焰制度 

易燃的室內裝修和陳設，是火勢擴大延燒的煤介，其所產生的濃

煙亦為造成人命傷亡的重要原因。為使初期的微小火源沒有擴大延燒

的機會，防焰物品的使用是關鍵因素。消防法第十一條訂有防焰物品

得使用，其目的在於防止微小火源的擴大，使燃燒初期的火勢受到抑

制，而不會繼續擴大蔓延燃燒，或是使火勢受到阻礙，延緩火勢蔓延

的速度。防焰物品本身並非不燃，而是比一般物品更難以引燃而已。

依據消防法第十一條之規定，防焰物品係指窗簾、地毯、布幕、展示

用廣告板及其他指定之防焰物品。本縣應設防焰物品列管場所計 276

家；另針對防焰性能認證廠商進行防焰物品進出貨及安裝定期進行抽

檢，以達防止特定公共場所火災意外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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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澎湖縣消防局防焰規制檢查情形統計表 

項目      

日期 

設置防焰物品場所 
防焰性能認

證合格廠商 

列
管

家
數
 

設置防焰物品場所 

複
查

件
數
 

違規處理情形 

罰
緩

收
繳
件

次
 

處
罰

緩
總
金

額
 

已
收

繳
金
額

 

強
制

執
行
件

次
 

列
管

家
數
 

檢
查

件
數
 

檢
查
件
數

 

不
合
格
件

數
 

合
格
件
次

 

限
期
改
善

件
數

 

罰
緩
 

停
業
或
停

止
使

用
 

96 275 595 9 586 9 9 0 0 0 0 0 0 18 72 

97 262 765 10 755 10 10 0 0 0 0 0 0 18 72 

98 266 663 7 656 7 7 0 0 0 0 0 0 18 72 

99 270 679 28 651 25 28 0 0 0 0 0 0 18 72 

100 268 810 18 792 21 18 0 0 0 0 0 0 18 72 

101.09 276 537 18 519 17 18 0 0 0 0 0 0 15 48 

合計   4049 90 3959 89 90 0 0 0 0 0 0 15 408 

 

（五）危險物品管理（液化石油氣） 

1.健全液化石油氣安全管理機制 

針對本縣液化石油氣之違規販賣、超量儲存及使用逾期鋼瓶等違

規商家，加強查察取締工作，以維公共安全；並定期執行驗瓶場、分

銷商及瓦斯行等巡邏、取締與查察勤務。 

 

2.落實液化石油氣容器定期檢驗制度 

為維持液化石油氣容器安全品質，要求業者依規定定期送驗液化

石油氣容器，並於容器確實標示下次檢驗日期，另為加強本縣民眾對

於逾期鋼瓶之認識，消防局持續針對「拒用逾期鋼瓶瓦斯」等加強宣

導，加深縣民防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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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合地區資源、增進救災能力 

（一）保障人民生命生命財產安全，是政府積極努力與永續追求的目

標。消防部門職司災害預防、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三大任務，

在面臨重大災害事件時，所採取的災害救援行動及所實施之緊

急應變機制，能否圓滿達成災害防救任務，其背後更仰賴平日

人員的演練及設備的操作，臨場資源的統合調度，善後的救援

與復建，並提供重建所需必要協助，才得以迅速恢復社會秩序 

。 

（二）在災害發生時，消防人員犧牲奉獻和捨給為人的服務精神，完

成大小無數艱難任務，值得社會大眾給予支持與肯定，災害防

治與救援工作需要全體國民共同努力，才能擁有一個安全的生

活環境。 

 

二、充實救災水源、補充消防人力 

（一）本縣群島星羅棋佈，夏季氣候炎熱，地表水分易受高溫蒸發散

失，降雨時間短促，旱象早已是長年的夢魘，冬季乾冷少雨又

因冬北季風強勁，風勢助長火勢導致迅速延燒，而傳統消防栓

又因救災水源供應不足，未能有效壓制火勢，為造成人命財產

損失之主因。 

 

（二）本縣離島分布甚廣，居民多以漁業及從事海上觀光活動維生，

作業船隻為其謀生工具，亦是維繫家計之依靠。船隻火警因具

大量油料及機具延燒迅速，搶救不易，若僅靠獲報後出勤救

災，往往緩不濟急，而每次於火警發生後檢討搶救過程中，均

有感消防水源不足之憾，有鑑於此，本縣 89 年起開發海水滅

火站系統，利用固定式幫浦抽取海水滅火，配合社區睦鄰救援

隊及義消志工團體輔佐自主性協助救災，以壓制初期火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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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擴大燃燒，確保縣民生命財產之安全。 

 

（三）近年來本縣極力發展觀光以振興地方經濟推估每年旅遊人口勢

必增加，而民生用水則更為不足，致使救災之消防水源更加匱

乏，如何規劃經常性及持續性之消防救災水源及補充消防人

力，以建構完整救災體系，為推動本縣消防工作亟需正視的課

題。                                                                                                                                                                                            

 

伍、參考資料 

（一）內政部消防署網站 

（二）防火管理進階教材—財團法人消防教育學術研究基金會發行 

（三）彰化縣 100 年火災統計分析 

（四）桃園縣 100 年火災統計分析 

 


